壹、臺北城市大學學生獎懲辦法部份條文修正表（專科部含夜間部）

	修正條文
	懲處標準

	第七條第四十三項

以盜拷光碟、電腦程式、翻印書籍等方式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者。
	小過

	第七條第四十四項

於文書、網路或商品冒用他人註冊商標之圖樣者
	小過

	第七條第四十五項

校內販賣或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未經專利權人同意所製造之物品者
	小過

	第七條第四十六項

違反校規經奉核定應處記過者。
	小過

	第八條第二十七項

校內銷售或出租盜拷光碟、電腦程式、翻印之書籍等方式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者。
	大過

	第八條第二十八項

校內販賣或或意圖販賣而陳列仿冒商標商品者。
	大過

	第八條第二十九項

於校內未經專利權人同意而製造該物品，至侵害其專利權者。
	大過

	第八條第三十項

違反校規經奉簽核定應處大過者。
	大過

	第八條第三十一項

其他相當於右列款情事者。
	大過

	第九條第八項

校外銷售或出租重製商品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或有侵害商標、專利權情事為司法人員查獲屬實者。
	留校察看

	第九條第九項

其他重大違規情事經核定應處定期察看者。
	留校察看

	第九條第十項

其他相當於上列款情事者。
	留校察看


貳、北台灣科技學院學生獎懲辦法部份條文修正表（學院部含進修部）

	修正條文
	懲處標準

	第十一條第二十九項

以盜拷光碟、電腦程式、翻印書籍等方式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者。
	小過

	第十一條第三十項

於文書、網路或商品冒用他人註冊商標之圖樣者
	小過

	第十一條第三十一項

校內販賣或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未經專利權人同意所製造之物品者
	小過

	第十一條第三十二項

違反校規經奉核定應處記過者。
	小過

	第十二條第二十三項

校內銷售或出租盜拷光碟、電腦程式、翻印之書籍等方式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者。
	大過

	第十二條第二十四項

校內販賣或或意圖販賣而陳列仿冒商標商品者。
	大過

	第十二條第二十五項

於校內未經專利權人同意而製造該物品，至侵害其專利權者。
	大過

	第十二條第二十六項

違反校規經奉簽核定應處大過者。
	大過

	第十二條第二十七項

其他相當於右列款情事者。
	大過

	第十三條第八項

校外銷售或出租重製商品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或有侵害商標、專利權情事為司法人員查獲屬實者。
	留校察看

	第十三條第九項

其他重大違規情事經核定應處定期察看者者。
	留校察看

	第十三條第十項

其他相當於前列款情事者。
	留校察看


